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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年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_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 

提案人員 

（請敘明主要提案人1名及其他參與提案人，並分別標明貢獻度

百分比） 

主要提案人：江繼元/貢獻度：35％ 

參與提案人：陳怡如、陳怡潔、張麗玉/貢獻度：各20％ 

參與提案人：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貢獻度：5% 

提案範圍 
（四）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

新事項。 

（六）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提案名稱 臺北市預售屋管理新制 

提案緣起 

一、背景： 

(一)預售爭議多：預售屋買賣交易不同於成屋實體買賣，僅能

透過廣告或買賣契約書了解交易標的的內容，並進一步據

為交易之參考，故極易發生消費爭議。統計105年消費爭議

案件來源，建商銷售預售屋所引起之消費爭議，高達總案

件量的55.17%。 

(二)違規比例高：歷年(103年~105年)查核結果建商使用之預售

屋定型化契約不符合內政部公布之應記載事項比例達

100%。 

(三)管理難全面：市場上預售屋推案量大，囿於行政人力限

制，對於預售屋交易管理僅能透過定期抽查或民眾申訴而

進行查核，難以全面納管。為加強管理預售屋，雖於103年

起本局會同法務局、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及國稅局組成預

售屋聯合稽查小組，辦理預售屋聯合稽查，亦僅維持定期

辦理，未能達到全面管理。 

 

二、目的：本局為了替市民把關保護消費者權益、推動預售屋銷

售全面納管、同時運用有限行政資源創造更好的效益，所以

提出本案之精進作為以創造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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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創新之處： 

1.自主檢查：全國首創建立建商自主檢查契約機制，輔導業者

自主自律先行於銷售前自我檢查預約是否符合內政部公布之

應記載事項。 

2.公會預審：全國首創協力公會建立契約預審機制，發揮公會

的輔導效力。 

3.資訊公開：資訊完全透明，交易市場才會健全，所以執行情

形全部公開。 

 (二)作業內容：預售屋管理新制共分為4個執行部分 

1.自主檢查 

(1)地政局：將預售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內容表格化，首創

設計「預售屋買賣契約自主檢查表」，上網公布提供業者

下載。 

(2)建商：依自主檢查表自行檢視契約內容並將檢視成果報

地政局核備。 

2.公會預審 

(1)建商：主動向公會申請契約預審。 

(2)公會：全國首創建立契約預審機制，受理建商申請契約

預審，召開契約預審會議，並將預審結果函送地政局備

查。 

3.隨時稽查 

(1)建管處：函送樣品屋已領得建築許可函之建案清冊。 

(2)地政局：蒐集網路、報章雜誌銷售資訊，隨時稽查未自

主檢查或公會預審之建案，並加強辦理預售屋聯合稽

查。 

4.即時公布 

(1)地政局：官網建立專區公布自主檢查、公會預審核備名

單、未辦理自主檢查及公會預審核備之建商與建案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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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過程遭遇之困難點、解決之策略 

1.困難點：公會所提供之預審需要付費，業者多不願意申請預

審；而自主檢查無強制力，業者配合度不高。 

2.解決方式：為鼓勵業者申請公會預審或辦理自主檢查，同時

達到業者自主管理及實現企業社會責任，透過下列方式解決

此問題： 

(1)法制化：特修訂「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將

原名稱改為「臺北市預售屋管理暨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並於要點中明訂向公會申請契約預審之業者，未來辦理

相關檢查時得不納入檢查；對於未辦理自主檢查者，明

定隨時進行稽查。 

(2)公開名單：於地政局官網隨時更新申請契約預審及自主

檢查之建商名單，提供消費者作為篩選建商之參考。 

 (四)辦理過程中各階段是否委外辦理及投入預算、人力等成本 

1.是否委外辦理預算：無 

2.投入預算：於原有預算下支應，未編列該項預算。 

3.人力成本：由本局業務主管科研議規劃。 

 (五)執行期間：於106年3月1日正式實施後，未來將持續辦理。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內部效益：全面管理100% 

業者向公會申請契約預審或向本局申報契約自主檢查結果，

讓原本僅能夠過定期稽查或受理民眾申訴之隨機管理方式，

擴大為全面管理模式。於106年3月1日正式實施預售屋管理

新制後，截至106年5月31日臺北市銷售中建案計50案，全數

辦理自主檢檢查或契約預審，建案納管率100%(辦理新制建

案/銷售中建案)，其中辦理自主檢查者計44案，契約預審者

計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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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效益： 

(一)業者部分：重視自主管理，服務品質提升 

業者陸續主動向公會申請契約預審或向本局申報契約自主

檢查結果，配合情況踴躍，自主管理成效顯著，業者服務

品質大幅提升，其中屬尚未公開銷售即主動申報自主檢查

者計3案。 

(二)民眾部分：全面把關契約，消費零爭議 

全面管理建商所使用之定型化契約，為民眾權益把關，同

時透過資訊公開，督促業者重視消費者權益，有效落實保

護消費權益。統計新制實施至今，已被納管建案全數無消

費爭議發生，消費權益保障100%。 

三、未來精進：考量預售屋契約自主檢查結果之檢視皆由業務主

管科室不同人員進行查核，契約條文是否符合規定認定標準

偶有出入，故短期精進為認定標準統一化，以提升檢視效

率，中長期部分因檢視結果採人工方式辦理統計，隨著建案

資料增加，為降低人力負擔，希冀透過系統化管理自主檢查

與契約預審相關資料，故將評估建立相關管理系統之可行性

及有效性。 

相關附件 

附件1：預售屋管理新制海報 

附件2：臺北市預售屋聯合稽查作業要點第1點~第5點 

附件3：網站專區畫面 

聯絡窗口 
姓名：江繼元 

電話：27287444 

Email：oa-0972@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6頁。 

二、相關附件 
（1）內文格式：不限。 
（2）頁數：A4紙不超過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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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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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臺北市預售屋銷售管理暨聯合稽查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為有效管理及查核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預售屋銷售，促

進預售屋買賣交易資訊透明化、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減少交易

糾紛，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預售屋：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

標的之物。 

（二）樣品屋：指以銷售本市建造執照所興建房屋為目的所搭建之臨時性建

築物，包括接待、展示、行政、實品屋等空間及相關附屬

設施。 

（三）實品屋：指於樣品屋內，設置與局部建造執照核准圖說相符之展示空

間。 

（四）廣  告：指利用電視、廣播、影片、幻燈片、報紙、雜誌、傳單、海

報、招牌、樹立廣告、牌坊、廣告圖冊、模型、樣品屋、

布條、電腦、電話傳真、電子視訊、電子語音、網際網路

或其他方法，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 

（五）不動產開發業者：指經營投資興建住宅、大樓及其他建築物開發租售

業務之事業。 

（六）不動產經紀業者：指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規定經營仲介或代銷業

務之事業。 

（七）預售屋定型化契約預審 :指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於建案銷售前，由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

開發公會）先行審查契約內容是否符合預售

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之

服務。 

三、本市預售屋銷售建案資訊由下列機關每月彙整 : 

（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以下簡稱建管處）應彙整下列清冊，並送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 

1.樣品屋已領得建築許可函之建案清冊。 

2.樣品屋已申報竣工並領得使用許可函之建案清冊。 

（二）地政局應蒐集網路、報章雜誌資訊，並參酌前項資訊彙整本市預售屋

銷售建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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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資訊應包含建造執照字號、起造人姓名、構造種類、使用分區、

幢層戶數、建築地點（地址、地號）、發照日期、竣工（使用）期限

及是否屬建築物同一樓層內採樓板高度不同設計者等內容。 

四、為輔導業者使用預售屋定型化契約，以符合內政部訂頒預售屋買賣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應由地政局公告「預售屋買賣契

約自主檢查表」，以提供消費者及業者自主檢查。 

於本市銷售預售屋之不動產開發業者於銷售前應向地政局申報前項自

主檢查結果及契約書，未申報之業者本府將逐案稽查，以維護交易秩

序與消費者權益。 

五、預售建案所使用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若經預售屋定型化契約預審合

格在案，得不列入受稽查對象。 

前項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及其預審結果由地政局依消費者保護法及

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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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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